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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12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3年12月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钟明先生、赵其林先生、雍凤山先生、洪远嘉

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寇化梦先生、胡照贵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1）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及原材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服务、采购
设备、租赁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236,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

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或销售商品；采购或销售注塑件、包装箱、门壳、钢
板、家电等产品；采购或销售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
租赁或承租、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采购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
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1,566,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4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

采购冰箱（柜）压缩机、购买压缩空气、销售商品、接受或提供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80,
2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以市场价格为基准，办理与各关联方签署单项业务合同等事宜。详

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4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

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2023年11月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续签的

《金融服务协议》，2024年，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
为：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
人民币45亿元；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长虹财务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亿元；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开立业务的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
虹财务公司办理保函业务的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4年与四川长虹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4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

案》
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经谨慎研究，同意公司2024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一定的信用担保额
度，对于在本年内进行续保的额度和本年度续保之外增加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
明细如下：

担保方

长虹美菱股份有
限公司

中科美菱低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138,000.00

103,000.00

0.00

7,500.00

0.00

0.00

12,500.00

36,500.00

2,400.00

2,000.00

301,900.00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262,000.00

130,000.00

10,000.00

14,500.00

15,000.00

3,000.00

25,000.00

50,000.00

5,000.00

10,000.00

524,500.00

2024 年拟授权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即2023年9月
30日的净资产）

46.90%

23.27%

1.79%

2.60%

2.68%

0.54%

4.47%

8.95%

0.89%

1.79%

93.88%

担保方持股比
例（含直接及
间接）

100.00%

100.00%

47.45%

99.04%

100.00%

100.00%

100.00%

70.00%

100.00%

100.00%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至 2023 年 9
月30日）

72.59%

86.18%

19.02%

48.21%

55.39%

20.67%

125.28%

79.98%

71.01%

38.16%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说明：
1.上述子公司中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

任公司、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合
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菱安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中对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为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在担保期限届满后，本公司或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上述本次新增担保核
定的额度内为该下属子公司提供续保。另外，本公司在向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的同时，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须以归属于全体股东的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向本公司本次授
信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的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且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担保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日常经

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不
超过15亿元人民币（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产品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低风险、稳健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

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为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及股东权

益的最大化，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5亿元的资产池业务，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1年，具体开展期限
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签署的相关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3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
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
请3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授信品种包括
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4亿元人

民币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4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等，采用信用担保方
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3亿元人民币最

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申请3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授信
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

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及融资授信工作需要，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

请6亿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授信品种包括
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庞海涛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
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进行修订。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
系，促进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应条
款进行修订。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全文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
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治理水平，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意对原《独立董事制度》全文进行修订。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
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
事发挥应有作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应条款
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
施细则》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
事发挥应有作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应条款
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
事发挥应有作用，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相
应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促进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提升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同意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的议

案》
根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经营

发展及践行社会责任的需要，同意中科美菱通过合肥市红十字会向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
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捐赠价值115万元的自动化疫苗接种工作站一套，以提高疫苗接种的效
率和安全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3年12月21日（星期四）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预

计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2024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确定2024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等共7项议案。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

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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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合计为524,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1.48%，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信用担保
额度合计为47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91.33%。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经营需要，
2024年度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全资子
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合计524,500万元（外币折算为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1.48%。其中，公司拟对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空调”）提供担保额度
262,000万元；对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长虹”）提供担保额度130,000万元；
对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对长虹
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电科技”）提供担保额度14,500万元；对江西美菱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提供担保额度15,000万元；对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金属”）提供担保额度3,000万元；对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菱集团”）提供担保额度25,000万元；对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菱生活电器”）提供担保额度50,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对其下属子公司安徽拓
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拓兴科技”）拟提供担保额度5,000万元；对其下属子公司安
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安医疗”）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对于在本年内
进行续保的额度和本年度续保之外增加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24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上述
担保事宜，超过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的2/3，议案通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对外担保的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且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
准。

二、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情况
（一）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相关情况见下表：

担保方

长虹美菱股份有
限公司

中科美菱低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138,000.00

103,000.00

0.00

7,500.00

0.00

0.00

12,500.00

36,500.00

2,400.00

2,000.00

301,900.00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262,000.00

130,000.00

10,000.00

14,500.00

15,000.00

3,000.00

25,000.00

50,000.00

5,000.00

10,000.00

524,500.00

2024 年拟授权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即 2023 年 9 月
30日的净资产）

46.90%

23.27%

1.79%

2.60%

2.68%

0.54%

4.47%

8.95%

0.89%

1.79%

93.88%

担保方持股比
例（含直接及
间接）

100.00%

100.00%

47.45%

99.04%

100.00%

100.00%

100.00%

70.00%

100.00%

100.00%

-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至 2023 年 9
月30日）

72.59%

86.18%

19.02%

48.21%

55.39%

20.67%

125.28%

79.98%

71.01%

38.16%

-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说明：其中对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已为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在担保
期限届满后，本公司或中科美菱将在上述本次新增担保核定的额度内为该下属子公司提供续
保。子公司将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二）2023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1.经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12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 2023年度对下属子公司长虹空调、中山长虹、中科美
菱、日电科技、江西美菱、有色金属、美菱集团、美菱生活电器、拓兴科技、菱安医疗提供担保额
度合计569,000万元。

2.经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11月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美菱生活电器提供担保额度合计8,
000万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301,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41%。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美菱于2022年10月18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835892）。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石路1862号
注册资本：9,673.0934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电气安装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劳务派遣服务；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新车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
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知
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
疗器械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科美菱经审计的资产总额807,126,097.66元，负债总额为205,
972,761.11元，净资产为601,153,336.55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406,489,091.83元，利润总额
为58,896,107.58元，净利润为52,586,940.63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中科美菱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37,887,597.47元，负债总额为
140,370,358.90 元，净资产为 597,517,238.57 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225,685,859.84
元，利润总额为14,087,387.55元，净利润为12,310,510.11元。

中科美菱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中科美菱47.45%股权，本公司为其第一
大股东。中科美菱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中科美菱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5月25日
法定代表人：钟明
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号之一
注册资本：8,300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卫生洁具研发；家用电器制造；燃气

器具生产；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生洁具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气
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家用电器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卫生
洁具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
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日电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73,283,685.46元，负债总额为135,
651,967.50元，净资产为137,631,717.96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237,989,059.17元，利润总额
为1,043,181.10元，净利润为623,419.57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日电科技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2,954,705.17元，负债总额为
126,771,732.82 元，净资产为 136,182,972.35 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173,689,320.30
元，利润总额为-2,399,102.63元，净利润为-2,538,553.26元。

日电科技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日电科技 99.0361%的股权，另外 1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日电科技0.9639%的股权。日电科技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
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日电科技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3.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5月23日
法定代表人：水江波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高新产业开发区梧桐大道南侧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冰箱及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江西美菱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78,324,616.56元，负债总额为138,

064,826.68元，净资产为140259789.88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706,341,391.00元，利润总额为
7,558,590.98元，净利润为7,558,590.98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江西美菱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35,215,187.77元，负债总额为
185,684,528.42 元，净资产为 149,530,659.35 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541,947,909.77
元，利润总额为7,387,100.88元，净利润为7,387,100.88元。

江西美菱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其100%股权。江西美菱不是本
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
保。江西美菱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
如下：

4.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14日
法定代表人：黄大年
住所：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镇西路23号
注册资本：2,428.680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各类铜管、线材及其他金属制品生产、销售；精密焊管、制冷配件、家用电器、日

用百货、五金卫浴、电子产品、照明灯具、体育用品销售；广告设计、制作；自营和代理制冷配件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企业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有色金属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2,243,120.62元，负债总额为20,
428,698.41元，净资产为91,814,422.21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275,311,341.81元，利润总额为
7,997,393.76元，净利润为7,935,454.99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有色金属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2,309,946.67元，负债总额为
23,404,678.80元，净资产为 98,905,267.87元，2023年 1-9月份营业收入为 214,913,367.91元，
利润总额7,903,241.80元，净利润为7,090,845.66元。

有色金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有色金属不是本公司的
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有色
金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5.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5月23日
法定代表人：黄大年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东、汤口路南二号主厂房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冰箱、冰柜、洗衣机、塑料制品、精密焊管、制冷配件、包装品及装饰品制造；自

产产品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百货、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小家电、
家用电器销售；热水器、锅炉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燃气壁
挂式快速采暖热水器机器配件、家用燃气灶具、水纯净设备、智能箱包销售；电采暖设备；电磁
采暖设备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美菱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181,996,329.32元，负债总额为 1,
609,056,813.41元，净资产为-427,060,484.09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5,575,804,847.40元，利
润总额为-197,477,716.60元，净利润为-197,533,370.30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美菱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491,667,202.63元，负债总额为
1,868,698,219.21 元，净资产为-377,031,016.58 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4,141,726,
338.41元，利润总额为50,841,863.65元，净利润为50,029,467.51元。

美菱集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美菱集团不是本公司的
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美菱
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6.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5月22日
法定代表人：钟明
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
注册资本：33,4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空调器、冰箱冰柜、热泵、热水器、空调扇、电风扇、加湿器、电暖器、干衣

机、除湿机、空气净化器、空气制水机、电壁炉、厨房电器及器具、冷冻冷藏机组及上述产品零
配件；从事本企业自产产品及原辅材料，设备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软件开发、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山长虹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621,626,963元，负债总额为1,437,
984,502.37元，净资产为 183,642,460.63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3,079,395,653.40元，利润总
额为103,868,345.49元，净利润为101,756,266.88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山长虹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373,222,224.53元，负债总额为
2,105,103,159.3元，净资产为 268,119,065.23元，2023年 1-9月份营业收入为 3,017,284,457.95
元，利润总额为81,789,557.75元，净利润为78,947,416.44元。

中山长虹作为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
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中山长虹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7.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4日
法定代表人：钟明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美菱研发试验中心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力器具、非电力家用器具、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燃气壁挂炉、快热式

电热水器(电采暖壁挂炉)、蓄热式系列电暖器、直热式系列电暖器、厨房及卫生间用家具、视听
设备、广播电视设备、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室内装修材料、通用设备、水纯净设备、箱
包、个人护理、个人卫生用品、健康电器、按摩器材、五金百货的研发、销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美菱生活电器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59,292,964.66元，负债总额
452,015,872.49元，净资产为107,277,092.17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1,419,586,443.18元，利润
总额为50,372,577.15元，净利润为40,576,245.84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美菱生活电器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73,359,689.86元，负债总额
458,546,942.93 元，净资产为 114,812,746.93 元，2023 年 1-9 月年度营业收入为 1,168,266,
512.31元，利润总额为39,811,373.13元，净利润为32,627,129.8元。

美菱生活电器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美菱生活电器70%的股权，美菱生
活电器核心管理团队成立的合伙企业持有美菱生活电器 30%的股权，本公司为其第一大股
东。美菱生活电器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美菱生活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
目前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8.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三江大道128号

注册资本：85,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家用电器、制冷、空调设备、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水（地）源热泵机组及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和服务，设备租赁，零配件对外加工，
金属材料（不含金银）销售，房屋租赁、仓储管理（不含危化品），厨房设备、消毒器械、智能消费
设备、通讯设备的研发、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长虹空调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775,310,274.39元，负债总额为 2,
550,967,131.06元，净资产为1,224,343,143.33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6,921,479,747.99元，利
润总额为130,309,463.61元，净利润为139,143,595.12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长虹空调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05,313,779.17元，负债总额为
3,560,842,781.07 元，净资产为 1,344,470,998.10 元，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7,197,695,
359.29元，利润总额为212,118,824.82元，净利润为218,413,776.21元。

长虹空调作为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
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长虹空调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9.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0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石路1862号中科美菱公司办公楼二楼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人代表：曲耀辉
经营范围：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电气安装

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劳务派遣服务；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销售；软件开发；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 金属
压延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新车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知识产权服务
（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租赁；集装箱制造；集
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特种设备销
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
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拓兴科技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4,527,867.86元，负债总额为 17,
829,228.00元，净资产为6,698,639.86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11,418,775.34元，利润总额为-
3,617,649.72元，净利润为-3,617,649.72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拓兴科技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9,110,806.07元，负债总额为13,
571,061.89元，净资产为5,539,744.18元，2023年1-9月份营业收入为10,798,461.92元，利润总
额为-1,249,953.76元，净利润为-1,249,953.76元。

拓兴科技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47.45%的股权）的全资子
公司，拓兴科技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
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拓兴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10.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19日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经济开发区杭埠园区产投产业园A7栋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人代表：曲耀辉
经营范围：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电气安装服务；消毒器械生产；消

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
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
使用权租赁；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
验分析仪器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菱安医疗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74,763,747.95元，负债总额为 33,
613,260.93元，净资产为 41,150,487.02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46,488,491.55元，利润总额
为-7,635,257.37元，净利润为-7,629,346.69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菱安医疗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4,129,381.45元，负债总额为24,
471,761.30元，净资产为 39,657,620.15元，2023年 1-9月份营业收入为 25,320,425.07元，利润
总额为-1,653,995.13元，净利润为-1,611,067.64元。

菱安医疗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47.45%的股权）的全资子
公司，菱安医疗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
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菱安医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信用

担保额度，均为连带保证责任的信用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担保额度内，按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和反担保协议。

五、董事会与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原因
鉴于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尚缺乏自主融资能力或在间接融资方面能力较弱，公司作为

长虹空调、中山长虹、中科美菱、日电科技、江西美菱、有色金属、美菱集团和美菱生活电器的
控股股东，为支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董
事会认为公司有必要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鉴于中科美菱的全资子公司拓兴科技、菱安医疗尚缺乏自主融资能力或在间接融资方面
能力较弱，为支持中科美菱子公司的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董事
会认为中科美菱有必要为维持拓兴科技、菱安医疗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2.担保风险
上述被担保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同时，上

述子公司的多数董事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均由公司推荐,能及时了解各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
况。因此，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公司愿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在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日电科技、美菱生活
电器的其他股东无法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中科美菱、日电科技、美菱生活电器将以其归属于全
体股东的全部资产中相同担保金额的有效资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次子公司中科美菱拟提供授信担保的拓兴科技、菱安医疗为中科美菱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及中科美菱对其具有实际控制力。经对拓兴科技、菱安医疗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进
行综合评估，其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

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3.股权结构及其他股东担保情况
公司对上述被担保对象的持股比例详见本公告中“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上述控股子

公司的其他股东因自身原因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4.反担保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降低担保风险，公司要求被担保对象以其归属于全体股东的全

部资产中相同担保金额的有效资产提供反担保，即：
鉴于中科美菱第二大股东中科先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先行”）是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国科学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科
发计字（2017）101号）第十条的规定，中科先行作为中国科学院所属事业单位的全资子公司无
法对中科美菱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同时，中科美菱已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除公司与中
科先行外，其余股东方为高管持股、二级市场流通股股东，上述股东因个人原因及特殊性无法
为中科美菱提供担保。公司作为中科美菱的控股股东，为保证公司旗下生物医疗业务的顺利
发展，认为有必要为其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银行信用担保。根据相关规定，中科美
菱以其归属于全体股东的全部资产中相同担保金额的有效资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鉴于日电科技另外1名自然人股东由于个人原因无法对日电科技提供担保，日电科技个
人股东虽未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根据相关规定，日电科技以其归属于全体股东的
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鉴于美菱生活电器的另一股东方合伙企业（美菱生活电器核心管理团队成立）由于个人
原因无法按持股比例为美菱生活电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但均同意美菱生活电器以其归属于
全体股东的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向本公司本次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综上所述，鉴于中科美菱、日电科技、美菱生活电器为本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力，公司认为中科美菱、日电科技、美菱生活电器具备反担保能力。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

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为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其中拟对下属子
公司长虹空调提供担保额度262,000万元；对中山长虹提供担保额度130,000万元；对中科美
菱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对日电科技提供担保额度14,500万元；对美菱生活电器提供担
保额度50,000万元；对江西美菱提供担保额度15,000万元；对有色金属提供担保额度3,000万
元；对美菱集团提供担保额度25,000万元。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拟对其下属子公司
拓兴科技提供担保额度5,000万元；对其下属子公司菱安医疗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上
述子公司中，中科美菱、日电科技、美菱生活电器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虹空调、中山长虹、江
西美菱、有色金属、美菱集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拓兴科技、菱安医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科美菱的全资子公司。其中对于本公司或中科美菱已为其提供担保的，在担保期限届满后，
公司或中科美菱将在上述核定的额度内为前述子公司提供续保。

2.本次公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524,500万元，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且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另外，公司在向下
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同时，公司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须以其归属于全体股
东的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向本公司本次授信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
务能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对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子公司的经济效益，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的对外担
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
们同意2024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应的信用担保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下转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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